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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农大校字〔2025〕71 号

青岛农业大学
关于印发《青岛农业大学校园治安管理办法》

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青岛农业大学校园治安管理办法》已经 2025 年第 12 次校

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青岛农业大学

2025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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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业大学校园治安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校园治安管理，维护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

和合法权益，保障校园安全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山东省高等学校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山东省学校

安全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全面负责校园治安管理工作的统筹指挥、安排调度和监管落实。

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保卫处，牵头负责校园治安管

理工作。

第三条 校园治安管理工作遵循“预防为主、惩防结合，教

育为先、依法管理，群防群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坚持“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谁主管、谁负责，

谁使用、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工作原则，建立安全责任

制和责任追究制，逐级落实校园治安管理责任。

第四条 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治安管理工作第一责

任人，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对分管领域内的治安管理工

作负领导责任。校内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是本单位治安管理

工作的责任主体，学校归口管理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应在与其签

订的相关合同条款中明确相应管理责任，对治安管理情况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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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监督和督促落实。

第五条 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及其他出入校园的人员，均应自

觉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六条 保卫处是学校治安管理工作职能部门，负责统筹开

展校园治安管理、校园秩序维护等工作，指导、检查、监督各单

位做好内部治安防范。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落实上级和学校关于校园治安管理工作的政策法

规和部署要求，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检查督促各单位层层落

实治安管理工作责任；

（二）制订学校治安管理工作计划，组织开展校园秩序、校

门管控、校园巡查等各项治安管理工作；

（三）组织开展治安防范安全检查，督促、指导各单位做好

责任区域内的治安防范工作；

（四）组织开展法律法规安全宣传，调解校内治安纠纷，制

止扰乱校园秩序行为，协助公安部门调查处理治安、刑事案件；

（五）负责校园各类活动的审批监管，做好外来人员的治安

管理工作；

（六）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治安管理工作。

第七条 各单位是本单位内部治安管理工作的具体实施主

体，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治安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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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本单位治安管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落实上级和学校关于校园治安管理工作的政策法

规和部署要求，建立健全本单位治安管理制度机制和责任体系，

抓好督促落实；

（二）组织开展本单位的法律法规安全宣传教育，增强师生

员工法治观念，提升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三）掌握本单位师生员工思想动态，建立健全重点人员、

敏感人员等相关人员工作台账，按照《青岛农业大学校园社会从

业人员》规定要求，做好社会从业人员教育管理工作；

（四）调解处置单位内矛盾纠纷，协助保卫处、公安部门做

好治安事件和刑事案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五）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治安管理工作任务。

第三章 校园公共秩序管理

第八条 校园内所有人员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制度

规定，自觉维护教学、科研、生活等公共秩序，禁止下列行为：

（一）私自携带各种管制刀具、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

违禁物品和宠物进出校园；

（二）未经审批备案组织开展各类文化娱乐活动或其他聚集

性集体活动，私自张贴海报、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物

品，拍摄传播涉及学校声誉或他人隐私的视频影像等行为；

（三）校园内大声喧哗、聚众闹事、寻衅滋事、打架斗殴、



— 5 —

酗酒、赌博，制作、传播涉黄赌毒、暴恐等音视频违禁制品；

（四）进行任何形式的封建迷信活动和宗教活动，编造、传

播、散布不良言论；

（五）未经审批备案私自在校内公共区域或楼宇内摆摊设点，

兜售商品或开展商业促销活动；

（六）擅自移动或损坏校内交通、绿化、宣传标牌等公共设

施，践踏草坪、攀折花木、采摘果叶、乱扔垃圾，涂抹污染建筑

物，在公共水域戏水、垂钓、溜冰、攀爬校园围墙等行为；

（七）私自使用他人信息、冒领他人外卖或快递、骑行他人

自行车等任何形式的非法侵占他人财物的行为；

（八）未经审批私自明火作业、搭建临时性建筑设施或变更

建筑物内部结构，装修改造时遮挡、移位、损坏消防设施等行为。

一经发现须照价赔偿或恢复原貌，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

人员责任；

（九）在校园内燃放烟花爆竹，未经审批操控飞行无人机、

智能机器人等行为；

（十）闹访、缠访，甚至辱骂、威胁工作人员等任何形式的

干扰学校正常秩序的行为；

（十一）其他干扰危害校园公共秩序的行为。

第九条 人员、车辆进出校园严格按照《青岛农业大学校门

管理办法》《青岛农业大学校园交通管理办法》《青岛农业大学

校园机动车门禁及收费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执行，校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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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自行车、摩托车、出租车、改装机动车禁止入校。严禁尾随入

校、酒后驾驶、无证驾驶、鸣笛超速、无序停车等违规违章行为。

第十条 师生员工发现不文明或违规违章行为应主动提醒

纠正，遇有较重情形时可拨打校园 110 指挥中心电话（58957110）

或驻校警务室报警电话（58957167）如实反映情况，由保卫处和

警务室进行处置。情形紧急的可直接拨打 110 报警电话报案处理。

第四章 校园 110 管理

第十一条 校园 110 设置。学校设有校园 110 指挥中心和驻

校警务室，作为校园治安管理的服务保障机构，负责受理处置校

内各类报警、求助和应急处置等警务事项。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一）落实 24 小时轮班值守和巡逻巡查制度，及时接听报

警电话和求助事项，防范打击校园违规违法行为，维护校园治安、

交通等公共秩序；

（二）遇有紧急情况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报

告情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按照流程规范和指令要求妥善应对

处置；

（三）负责校园安保视频监控中心运行管理。严格落实值班

值守要求和保密纪律，加强对校园重点部位巡查监管，发现情况

第一时间预警处置，及时归档备案；

（四）严禁无关人员进入监控中心调阅监控、拷贝拍摄监控

影像。因案事需要确需调阅监控的应严格按照《青岛农业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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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监控查阅管理办法》执行；

（五）受理调解校内人员矛盾纠纷，必要时联动公安机关联

合处置，并同步做好接处警案事记录；

（六）配合协助公安、国安等部门做好案件（事）调查取证

等相关工作，必要时联动校内相关单位或人员共同处置；

（七）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治安保卫工作。

第十二条 接出警管理

（一）接听受理报警电话和求助事项。准确记录包括事件发

生时间、过程、涉事人员信息、有关诉求等情况；

（二）迅速出警救援。接到报警求助后立即赶赴现场，每次

出警人员不得少于 2 人，到达现场后迅速报告现场情况，按指令

要求进行处置。遇有紧急情况应立即按流程报告，确保信息畅通、

处置高效；

（三）案（事）件处置。出警人员到达现场初步了解案情后，

应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发生治安、刑事案件时应第一时

间报告情况，发生紧急事项时可直接报告保卫处处长，根据指令

要求妥善处置。不得漏报、谎报、瞒报，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四）求助事项处置。出警人员应帮助求助人解决困难，需

相关部门解决的，应详实报告并根据指令要求做好联动处置，不

属于校园 110 职责范围的应向当事人解释说明。

第十三条 学校建立校警联防联控机制，加强与公安、消防

部门的信息联动和协同配合。遇有重大治安案件和突发事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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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第一时间联动公安、消防部门进行协同研判和应急处置，切实

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第五章 户籍管理

第十四条 保卫处负责做好全校师生的户籍管理服务工作。

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一）负责做好户口信息查询、迁转、落户等管理服务工作，

建立健全户籍档案，保障户籍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二）协助公安机关开展人口普查、户籍核查及师生户籍迁

转、落户等相关工作；

（三）按照《青岛农业大学社会从业人员管理办法》有关规

定，做好相关人员信息采集、管理服务及协助公安机关做好信息

登记、居住证办理等相关工作；

（四）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户籍管理工作。

第十五条 因入职、购房或入学、毕业、转学、退学等原因

户籍信息需要变更的师生，应按规定流程持相关证明材料到保卫

处和公安部门办理户籍变更手续。

第六章 违规处置

第十六条 学校教职员工违反本办法有关情形的，视情节轻

重予以提醒纠正、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照《青岛

农业大学校门管理办法》《青岛农业大学校园交通管理办法》《青

岛农业大学校园机动车门禁及收费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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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国家有关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七条 学生违反本办法有关情形的，视情节轻重予以提

醒纠正、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照《青岛农业大学

违纪处分办法》等有关规定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国家有

关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八条 对因失职渎职，措施不力，导致发生责任事故的，

根据事故性质、危害程度、采取补救措施等情况，依照《青岛农

业大学安全稳定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依规依纪追究

相关单位或责任人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国家有关机关依

法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上级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青岛农业大学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施办法》（青农大校字〔2009〕102 号）、

《青岛农业大学校园 110 管理规定》（青农大校字〔2009〕102 号）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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